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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有關配方粉的資料以及促進母乳餵哺的工作  

 

 在2016 年，配方粉進口本港的貨量為5 900 萬公斤，

留用貨量為4 200 萬公斤，轉口貨量為1 700 萬公斤，而轉至

內地的貨量為900 萬公斤。  

 

 就12至36 個月嬰幼兒的營養需要方面，食物及衞生局

自2014 年成立「促進母乳餵哺委員會」，就加強推廣、維護

及支持母乳餵哺有關的策略及行動計劃提供具體建議，目標

是令社會廣泛接受母乳餵哺是最佳的育嬰方式，並把支持轉

化為行動，締造母乳餵哺友善的環境，從而提升母乳餵哺率

和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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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對進口蔬果安全的監控工作  

 

 香港法例規定所有出售的食物必須適宜供人食用。食

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食安中心）在進口、批發和零

售層面檢取食物樣本化驗。  

 

 因應申訴專員於去年11月發表的調查報告，食安中心

已增加文錦渡食品管制辦事處抽取水果樣本的數目，由 2016

年的340個，增至2017年的470多個。2018年的目標是進一步

增加水果樣本的數目至600個。食安中心於2017年9月開始從

進口商的貨倉或冷庫中抽取水果樣本作檢測，計劃於 2018年

內抽取約 120個樣本。食安中心亦已逐步加強於批發市場抽

取從海路進口的水果樣本，由2016年的640多個，增至2017年

790個，而2018年計劃抽取900個。  

 

 文錦渡食品管制辦事處抽驗運載蔬果的貨車的詳情

如下：當運載蔬果的貨車抵達文錦渡食品管制辦事處後，食

安中心職員會檢查車輛的鉛封是否完整，核對隨貨文件，以

及按風險為本的原則抽取樣本作快速農藥殘留測試和詳細

化學分析。因應申訴專員的調查報告，食安中心已就前線人

員抽檢貨車貯物櫃內的蔬菜發出指引，以隨機方式編訂貨車

抽檢方案，包括利用升降台從貨車較深處接近司機車廂位置

抽檢蔬菜，並已加強相關的培訓及現場的指導工作，以有效

落實有關程序，同時確保前線人員的職業安全。至於在貨車

貯物櫃內不同地方抽檢樣本的數目，亦會按風險為本原則決

定並按需要調整。  

 

 至於蔬菜統營處 (菜統處 )的蔬菜檢測工作，該處於長

沙灣蔬菜批發市場內設立了農藥殘留化驗室，以風險為本及

根據過往農藥殘留的檢測結果，每天抽樣經市場批銷的蔬菜

（包括本地及內地進口蔬菜）進行快速農藥殘留測試及詳細

化學分析，主要目的是為經銷蔬菜作有效的品質管理，藉此

服務吸引更多客户到該市場購買蔬菜。當在恆常抽驗中發現

蔬菜農藥殘留超出食物安全中心現時採納的法例標準 1，不論

是本地或內地進口蔬菜，菜統處會作出相應行政措施處理，

                                                 
1 《食物內除害劑殘餘規例》(第 132CM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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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有關懷疑個案轉交食環署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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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公眾龕位的新編配安排 

 

繼本局 2018年 4月 17日的初步回應，事務委員會在 2018年

4月 10日的會議上要求的補充資料已載列於本局 2018年 6月 8日致

事務委員會，有關回應題述事宜的書面意見書的函件(立法會文件

CB(2)1567/17-18(01))。 

 

本局會向立法會就《公眾衞生及市政(費用)規例》提出先訂立

後審議的修訂，以為公眾龕位引入可續期安排，包括其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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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流浪狗「捕捉、絕育、放回」試驗計劃  

的補充資料  

 

   

(a) 在二零一七年，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轄下的

各動物管理中心所接獲與流浪狗滋擾有關的投訴

數目如下：  

 

動物管理中心  
與流浪狗滋擾有關的  

投訴數目  

香港  569 

九龍  1 496 

新界南  948 

新界北  1 255 

總數  4 268 

 

大部分投訴涉及市民對流浪狗所引致的公共衞生

問題（例如感染）和安全問題（例如狗隻咬人）的

關注。其他投訴則涉及噪音滋擾及環境衞生（例如

狗糞）等問題。漁護署並沒有按這些投訴的性質和

跟進行動備存分項數字。  

 

大致而言，漁護署致力從源頭減少流浪狗的滋擾。

在接獲有關流浪狗的投訴後，漁護署會設法尋找有

關狗隻，並將其置於動物管理中心以作觀察。如狗

隻已植入晶片，有關動物管理中心會根據記錄嘗試

尋找其主人。已植入晶片的狗隻一般會在動物管理

中心暫住十至二十天，無植入微型晶片的狗隻則會

暫住最少四天，以待主人認領。  

 

無人認領的狗隻若健康狀況良好，並經獸醫評估為

性情溫馴而適合被領養後，漁護署會把牠們轉交動

物福利機構供市民領養。最後仍然無人認領或因健

康或性情問題而不適合領養的狗隻，才會使用安樂

死人道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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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狂犬病條例》（第 421 章）第 22 條，動物畜

養人如無合理解釋而棄掉其動物，最高可處罰款    

一萬元及監禁六個月。在提交證據以證明有關檢控

屬實的過程中，控方有時很難證明某人在無合理解

釋而棄掉其動物（而須予證明的程度達到無合理懷

疑的水平），尤其是無證人的個案。  

 

在 處 理 涉 及 狗 隻 的 個 案 時 ， 控 方 可 根 據        

《狂犬病條例》第 23 條，檢控有關狗主未能在公

眾地方對其狗隻作出妥善管理。漁護署亦可根據

《狂犬病規例》（第 4 21 A 章）第 20 條，檢控

狗主未有為狗隻接種疫苗、植入晶片和領取牌

照。  

 

在過去三年，上述的定罪個案數目資料如下：  

 

 

(c)  雖然，「捕捉、絕育、放回」試驗計劃並未達到既

定的成效指標，漁護署對於協助動物福利機構在

其他特定地點進行這類計劃持開放態度。漁護

署會與倡議者分享實行試驗計劃的經驗，並協助他

們與有關區議會及地區持份者聯絡並介紹計劃，從

而爭取其支持以推行計劃。我們亦會向立法會尋求

對有關法例的豁免。  

  

 

年份  

定罪的個案數目  

 

 就未能妥善管理

狗隻而作出的檢控 

就無牌飼養狗隻 

而作出的檢控 

2015 246 466 

2016 174 306 

2017 192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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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相關條文的補充資料  

 

  現時，《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第 56(1)條規

定，如有車輛發生意外而導致動物（或其他指明情況）受到

損害時，該車輛司機必須停車。第 56(2)條和第 56(2A)條規

定，該司機須向警務人員或任何有合理理由提出要求的人提

供其詳情，否則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而不遲於意

外發生後 24 小時，前往最近的警署報告該意外。如任何人違

反第 56(1)條規定，可處罰款一萬元及監禁十二個月，而違反

第 56(2)條或 56(2A)條規定，則可處罰款一萬五千元及監禁

六個月。現時，根據第 56(4)條，「動物」指任何馬、牛、驢、

騾、綿羊、豬或山羊。  

 

 《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第 169 章）列明，任何

人如因胡亂或不合理地作出或不作出某種作為而導致任何

動物受到任何不必要的痛苦，即屬違法，一經定罪，可處罰

款二十萬元及監禁三年。換言之，如司機因撞倒動物並離開

現場，而蓄意導致動物受到痛苦，視乎證據，可遭當局根據

該條例檢控。政府沒有計劃將在交通意外中「撞倒動物」或

「引致動物死亡」的行為在現行法例下訂為罪行。  

 

我們已研究其他高度城市化的地方的做法和相關法

例，包括新加坡、英國、澳洲、新西蘭，以及美國的加利福

尼亞和紐約。英國、紐約和新加坡都訂有與香港類似的法例，

規定司機在撞倒動物時有責任停車，並向警務人員或任何有

合理理由提出要求的人提供其詳情。在考慮這些司法管轄區

的有關法例後，政府建議擴闊《道路交通條例》第 56(4)條所

載動物的涵蓋範圍，把貓狗納入其中。我們現正就這項建議

諮詢公眾。政府會考慮公眾諮詢收集所得意見後，確立立法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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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F 

 

農業園的補充資料  

 

(a) 受收回土地或清理政府土地工作所影響的住戶或人

士，當局會根據有關政策及法例訂定的現行賠償及安

置安排，適當地予以補償。在農業園範圍內耕作的農

戶如欲繼續務農，可優先租用農業園的農地。  

 

在農業園範圍以外的農戶不受本項目的收回土地工

作影響。儘管如此，政府仍會透過持續的措施如農地

復耕計劃，為所有農戶 (不論是在收回土地／清理範圍

以內或以外 )提供協助，以物色適當的農地作復耕之用。

農戶遷往新址之後，政府會提供技術支援，協助農戶

盡快復耕。  

 

(b) 擬建的道路對於配合第一期租戶在運作上的物流及

交通運輸的需求是必需的。興建有關道路及其他基礎

設施對於第一期的啟用，以盡快先開放部分園內地方

供農戶使用，實屬必需。除了興建一條新道路外，部

分現有行人路及蕉徑路亦將會有所改善。  

 

政府由二零一七年起已就第一期的道路工程及收回

土地工作諮詢北區區議會和有關鄉事委員會，以及土

地擁有人、當地村民、農戶和關注團體，並獲北區區

議會支持。  

 

此外，顧問會就第二期的交通運輸網絡及其他基礎設

施作出詳細檢討和提出建議，以配合第一期的基礎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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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農業園內的農地將主要以公開申請方式供公眾申請，

藉以發掘及培育新晉農業公司以商業規模投資和開

拓新耕種生產方法。農業園租金的釐定，將會以達致

這些目標為原則。標準租約期為五年。現時在農業園

範圍內耕作的農戶如可提供有效的租約或相關證明，

可按原訂的租金和租約期限來訂定農業園首次的租

約，以五年為上限。期滿後該農戶須與其他租戶一樣

簽訂農業園的標準租約。  

 

(d)  政府就擬建道路工程，收到了超過 50 份由持份者和

公眾提交的意見。有關持份者 (包括環保團體、土地業

權人代表、當地農戶／村民 )和公眾就多項事宜提出意

見，例如 (i) 興建道路的必要性及走線； (ii) 工程對現

有農戶、農地、交通和環境的影響； (iii) 對受影響人

士的清理土地賠償及安置安排；以及 (iv) 農業園的規

劃。   

 

 




